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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之三

草根维权故事

杭萧钢构撒谎犯众怒

杭州

80

后女孩成首位揭竿者

证券时报记者 唐立

2007

年， 正值中国

A

股处于牛市之

时， 杭萧钢构与中国国际基金有限公司

就安哥拉住宅建设项目举行多次谈判，

并于

2

月

13

日签署总金额达

313.4

亿元

的合同草案。 但杭萧钢构在没有发布公

告之前即泄漏该信息， 引起公司股价异

动。 此后， 杭萧钢构就该合同发布的内

容， 又与合同草案实际约定的相关条款

严重不符。

4

月

5

日， 在证监会向杭萧

钢构下发 《立案调查通知书》 后， 公司

高管仍对媒体发表 “公司在信息披露等

方面， 并不存在违规情况” 等言论。 这

种行为直接给在此期间介入杭萧钢构的

股民带来严重的投资损失， 由此导致证

券民事索赔的案发。

当年， 杭萧钢构民事索赔案因 “暂

停受理”、 “中止诉讼” 等理由数度搁

浅。 在众多原告中， 有一位叫马晶晶

（化名） 的

80

后女孩尤其值得关注。 正

是她， 率先举起了本案的维权大旗。

初入股市 即撞不速之约

维权， 大多时候不是一件能轻而易举

办成的事情， 敢于迎难而上的股民不多。

坐在记者面前的马晶晶显得如此文静而内

敛， 能成为当年杭萧钢构案索赔第一人实

属不易。 不过， 谈起这个话题时， 马晶晶

很淡然地说： “当时杭萧钢构虚假陈述已

成事实， 导致很多股民投资受损。 就算不

是我第一个提起诉讼， 也会有其他股民成

为第一个。 我只是比较幸运， 遇到一个好

律师， 并且最终获赔。”

马晶晶出生于

1983

年，

2007

年大

牛市时，

24

岁的她刚刚步入婚姻殿堂。

也是那一年， 兼职经营一家玩具小店的

她对生活充满希望。 怀揣着父母给予的

10

万元嫁妆， 她非常想为其找到一个

可靠的安放之处。 据马晶晶介绍， 这

10

万元原本打算用来购置一套新居房，

当时房价尚未明显起步。 她曾与一位同

学多次前往余杭区临平镇， 如今建成沃

尔玛超市的地段看房。 后来马晶晶的同

学买下房子， 而她却在一位颇有炒股经

验同事的建议下， 加入彼时几乎全民皆

兵的炒股大军。

2007

年

1

月， 马晶晶在财通证券

的一家营业部开通了自己的股票账户。

没有料到的是， 这个最初承载着她梦想

的账户， 因为不小心搭上了说谎的杭萧

钢构， 在不到半年时间里， 却给她带来

了梦想折翅的苦楚。 回忆起这一切， 马

晶晶很有感触地说： “事实证明， 即使

是在人人向往的大牛市， 股市也并不见

得是没有陷阱的天堂。”

说起与杭萧钢构 “结缘”， 马晶晶

表示这是一件有点意外的事情， 想必很

多股民朋友都体验过。 初入股市， 任何

可见可知的信息都能轻易焕发出个人的

新奇感， 并不自觉地以此作为投资的最

初判断。

2007

年晋身新股民的马晶晶也

不外乎如此，

4

月中旬， 应萧山一位朋友

的游玩之邀， 她在路上无意看到杭萧钢

构公司。 马晶晶说， 以前也听说过这家

公司， 但那次坐在车上亲眼见到， 感觉

还是比较特别。 直观感觉是， 这家公司

似乎不错。 实际上， 即便是现在， 在前

往萧山机场途中乍眼望见杭萧钢构的每

一位乘客， 仍然难免产生这样的感觉。

完成不速之约， 并通过马晶晶的一

番研究决定后， 杭萧钢构顺利地走进她

的账户。 马晶晶介绍称， 当时她从萧山

返回后， 特意查看了杭萧钢构的经营状

况， 觉得挺不错。 更重要的是市场对该

股票正炒得火热， 第二天， 她便在

16

元价位附近买入

4000

股。

频念“谎”咒

涨停“魔盒”被打开

杭萧钢构被热炒， 其实是指

2007

年

2

月

12

日至

4

月

3

日之间。 当时， 公司

股价扶摇直上， 连续

12

个交易日涨停。

此后虽然于

4

月

5

、

6

日接连出现

2

个

跌停， 但

4

月

9

日至

4

月

13

日， 该股

又势不可挡地重拉

5

个涨停。

4

月

16

日， 尽管杭萧钢构冲高回落， 但

19.70

元的价位仍创下当时新高。 相对于

2

月

12

日

4.24

元的开盘价而言， 短短两个

月左右时间， 杭萧钢构暴涨

365%

！

促使杭萧钢构频频打开涨停魔盒，

则是该公司与中国国际基金有限公司草

签的一份天价合同。 这份针对安哥拉家

居家园建设工程的合同价值高达

300

亿

元之上， 若按合同规定两年期限完成，

公司每年业绩提升将不啻

10

倍。 难怪乎，

听闻此重大消息的投资者无不蜂拥而上。

在股价急剧上涨之下， 不乏理性的

投资者对超级合同表示怀疑， 使得杭萧

钢构一度陷入舆论漩涡。 但面对这些质

疑， 公司高管一再公开宣称合同真实，

即便是在证监会下发 《立案调查通知

书》 之后。 马晶晶说： “正是出于对公

司言之凿凿而产生的信任， 我没有太多

顾虑便介入杭萧钢构。”

实际上， 在马晶晶以

16

元价位买进

的当天， 杭萧钢构曾攀上

18

元的高位，

万余元的浮盈也一度令她颇感激动。 然

而， 让她没法想到的是， 杭萧钢构针对

天价合同的言之凿凿， 其实不过是睁着

眼睛说瞎话。 由此， 也为投资者日后的

民事诉讼埋下伏笔。

良辰美景 一场虚设

就在马晶晶为账面上不错的收益暗

自惬意的时候， 身边朋友开始规劝她尽

早卖掉这块可能 “烫手” 的山芋。 不

过， 此时的马晶晶抱着杭萧钢构高管的

证实不放而难以为然。 她说： “在证监

会的调查之下， 他们依然坚持公司的信

息披露合规， 当然很难让人相信他们的

合同不是真的。”

事实证明， 尽管马晶晶当时的设想

依旧美好， 但市场却是残酷的。

2007

年

4

月

19

日， 杭萧钢构大跌

9.41%

之后便

开始连日下滑， 使得马晶晶的买入成本

形成悬浮之状。

5

月

8

日， 虽然该股尾

盘封上涨停， 但早盘还是跌出了

11.55

元的新低。 面对曾经的浮盈转眼变成浮

亏， 以及始见报端的 “证监会拟对杭萧

钢构行政处罚” 的消息， 马晶晶终于着

了慌。 她不敢再兀自确定天价合同的真

实， 便选择卖出了手有余温的股份。

这一进一出， 不仅使得马晶晶一度

看到的上万元盈利化为泡影， 最终还倒

搭了万余元的亏损， 这也使得她感到非

常失望和无奈。 有意思的是， 就在马晶

晶选择清仓之后， 该股次日又重拾升

势， 涨停连连， 并在

2007

年

6

月

12

日

攀上

31.58

元的历史高位。 记者甚是可

惜地对马晶晶说： “如果当时你不着急

地卖出， 没过多久你的投资可以翻倍。”

马晶晶笑了笑， 回答道： “股票投资哪

能来那么多如果。 就算我把握随后的升

势， 也未必能确保高位后不阴沟翻船。

杭萧钢构升至高位后转身跌得更凶， 我

想损失比我严重的大有人在。 算来我已

是幸运。”

事实如此。 如果彼时马晶晶坚持持

有杭萧钢构直至高位盈利， 那么第一个

举起索赔大旗的股民当然只能易主。 其

实马晶晶也并不特意看重这一点， 对她

而言， 这个维权经历不仅让她对股票投

资风险有了清醒认知， 而且也让她明白

当自己的合法投资权益受到侵害时， 应

当如何拿起法律武器进行必要的维护。

不甘为受骗埋单

成全国首位索赔者

时隔

5

年， 当年新婚的马晶晶早已

变身漂亮妈妈。 但对于自己曾经的维权

经历， 她记忆犹新。 马晶晶说： “最初

忍痛割肉卖掉杭萧钢构时， 真有哑巴吃

黄连的感觉。 我想虽然因为听信公司高

管的话而买入股票， 但出现这样的亏

损， 我去找他们索赔， 他们能认吗？ 不

过， 此后有一天， 我从电视上看到了一

则关于浙江裕丰律师事务所厉健律师为

杭萧钢构亏损股民伸冤的报道， 开始有

了维权想法。”

第二天， 马晶晶便找到厉健律师。

至今， 厉律师在想起这事的时候说：

“当时， 她对于新闻提及对杭萧钢构提

起赔偿诉讼的消息并不确定， 但她对于

追回损失的愿望较为迫切。 从这一点

看， 她显然具有一定的维权意识。” 其

实， 当时杭萧钢构登记在册的股民多达

2

万余名。 尽管并不意味着

2

万多股民

都具备上诉条件， 但这么庞大的基数最

终仅有

127

名股民提起赔偿， 由此可见

马晶晶的维权意识实属难得。

针对马晶晶的法律诉求， 厉律师十

分耐心地给予解释。 根据司法解释的相

关规定， 她是符合原告起诉条件的。 同

时， 厉律师还根据马晶晶提供的投资证

据详细列出了她的损失赔偿明细， 加上

估算不足

2%

的诉讼费用， 这使得马晶

晶最终吃下了定心丸。

2007

年

5

月

25

日， 马晶晶委托厉律师递交关于杭萧钢

构的民事赔偿起诉状， 并被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正式受理。 至此， 马晶晶也成

为了向杭萧钢构索赔的第一位投资者。

提及当时决定起诉的心情时， 马晶

晶说： “其实， 当时家人并不支持我的

做法， 他们都认为打官司是一件惹麻烦

的事情。 经过认真思考， 我认为应该把

我的投资损失拿回来， 并且相信在厉律

师的帮助下能够把损失拿回来。 同时，

我也想让更多的股民朋友知道， 如果上

市公司撒谎而导致大伙遭受损失， 股民

可以依法提起赔偿。”

2009

年

5

月

20

日， 经杭州中院调

解， 杭萧钢构虚假陈述赔偿纠纷

127

件

系列案件中， 双方当事人就其中的

118

件案件达成一致协议： 杭萧钢构于

2009

年

6

月

30

日前在原告诉讼请求的基础

上按照

82%

的比例， 以现金形式向各原

告分别支付赔偿金额。 马晶晶作为

118

件案件中的首位原告， 终于得偿所愿，

成功地实现了自己最初的赔偿诉求。 在

谈及维权之路的心得时， 她深有感触地

说： “股民维权的官司并不容易打， 不

仅环节繁冗复杂， 而且大多耗时费力。

一般的股民朋友出现投资损失需要维权

时， 最好直接寻求具有办案经验的律师

帮助， 毕竟律师足够专业。”

乍暖还寒时， 入春的杭州依然不缺

良辰美景。 然而， 在这片自古获封天堂

之誉的土地上， 究竟有多少的 “美景”

是虚设， 人们似乎无从知道。 纵然如

此， 对于一路走来的股民而言， 可以肯

定的是， 生于斯长于斯的杭萧钢构曾以

一纸

300

亿元的 “天外飞单” 为投资者

摆下资本盛宴， 确实是一场彻头彻尾的

谎言。

高比例赔偿

杭萧钢构案居全国法院十大调解案之首

2007

年间， 杭萧钢构案成为震动

中国证券市场的大案。 经过两年的波

折， 公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于

2009

年

5

月

20

日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落

幕。 在杭州中院民二庭主持下， 原被

告双方成功实现了全面和解。 今年

3

月， 最高法院在

2009

年至

2010

年度

调解结案， 并已履行完毕的调解案件

中， 通过层层审核， 评选并公布全国

法院十大调解案例。 其中， 杭萧钢构

虚假陈述案居首位。

据悉，

127

位投资者先后以杭萧钢

构与中国国际基金有限公司就安哥

拉住宅建设项目上信息披露违反法

律法规对股民形成误导为由， 向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

判令杭萧钢构赔偿原告投资损失、

佣金和利息等损失。

2007

年

4

月

30

日， 中国证监会对杭萧钢构下达行

政处罚决定书中认定， 公司存在未

按规定披露信息和披露的信息有误

导性陈述等违法行为。

经过法院调解后， 上述

127

件

起诉案件中， 只有

7

个案件不符合

起诉资格， 由原告代理律师撤诉。 另

有

2

个案件因双方在索赔金额计算标

准存在分歧需开庭审理。 最终，

118

件

案件一次性达成调解协议， 原告获得

了

82%

的高比例现金赔偿。 随后， 剩

余

9

件案件也顺利调处。

业内人士纷纷表示， 该案中，

127

位受损股民获得高达

82%

比例的现金

赔偿， 并已全部赔付到位， 这是至今

在证券虚假陈述案件中受偿比例最高

的案件， 被称为 “史无前例” 的高额

赔偿。 原告代理律师之一的宋一欣律

师则认为， 在该案的诉讼时效刚刚到

期后的一周内， 杭州中院便启动并成

功实现全面和解， 堪为今后全国同类

证券民事赔偿案件解决的范例。 值得

一提的是， 在诉讼时效届满后一周之

内， 该案通过调解圆满结案， 堪称最

快审结的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 这在

证券民事赔偿司法实践中尚属首例。

（文雨）

2007

年

1

月： 马晶晶在财通

证券一家营业部开通股票账户。

2007

年

2

月

13

日： 杭萧钢

构与中国国际基金有限公司签署

313.4

亿元的合同草案。

2007

年

4

月

4

日： 证监会

下发 《立案调查通知书》。

2007

年

4

月中旬： 马晶晶

在

16

元价位附近买入

4000

股杭

萧钢构。

2007

年

5

月

8

日： 杭萧钢

构早盘跌出

11.55

元新低， 马晶

晶卖出所持股份， 账面亏损达万

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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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萧钢构走势图


